
○○股份有限公司因多層次傳銷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發文機關：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發文字號：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90.05.25. （九十）公處字第073號處分書

發文日期：民國90年5月25日

被處分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右被處分人因多層次傳銷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左

：

　　　　主　　文

一、被處分人於參加人行使解除權或終止權時，向參加人請求損害賠償，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三條之三規定。被處分人未於商品相關事項變

　　更時，依法辦理變更報備；未於參加契約中載明參加人因退出組織而

　　生之權利義務等事項，違反依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三條之四訂定之多層

　　次傳銷管理辦法第七條第一項及第十二條規定。

二、被處分人應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停止前項前段違法行為。

三、被處分人應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七日內，依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

　　第七條第一項規定，辦理商品相關事項變更報備；自本處分書送達之

　　次日起三十日內，依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十二條規定，與已加入之

　　參加人重新締結載明參加人因退出組織而生之權利義務之契約，並將

　　業經重新締約之證明資料送本會備查。

四、處新臺幣四十萬元罰鍰。

　　　　事　　實

一、緣據檢舉人○君於八十九年四月間來函，謂於八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加入被處分人傳銷組織，以新臺幣一萬七仟七佰九十八元購買手機一

　　支及門號三個，迄八十九年三月間欲辦理退貨，被處分人表示僅可退

　　款數佰元；八十九年五月間○君復來函，謂發現被處分人係以參加契

　　約中未包括之「退換貨處理辦法」為計算退貨價額之標準。又本會於

　　八十九年八月間另收受檢舉人○君來函，謂於八十九年一月間加入被

　　處分人傳銷組織，於辦理退出退貨時，遭被處分人及○○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公司）重覆扣除陸佰元違約金，爰併案進行調查。

二、調查經過：

（一）案經本會於八十九年十一月八日赴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辦理業務檢

　　　查及調查，並作成檢查及陳述紀錄，略以：

　　1.被處分人之參加人加入傳銷組織、購買商品時，即與其簽訂「經銷

　　　商登錄申請合約書」，與○○公司簽訂「○○服務申請表」。另被

　　　處分人及○○公司間締結委任合約書，以為門號推廣及佣金給付之

　　　依據。

　　2.自八十八年十一月底開始，被處分人於新參加人加入時即贈送一免

　　　費門號（免保證金及設定費），然若中途退貨，將造成被處分人損

　　　失，為遏止參加人未達二年期間中途退貨，於「經銷商登錄申請合

　　　約書」同意事項第二點規定「本人同意使用所申辦門號達兩年以上

　　　，未達者本人同意繳交違約金新臺幣陸佰元整」，該規定於解除及



　　　終止契約均適用。

　　3.參加人辦理退出退貨及違約金繳交之對象均為被處分人，倘參加人

　　　於繳交違約金辦竣退貨後，赴○○公司門市辦理SIM 卡繳回時，遭

　　　門市人員要求再度繳交違約金，基於對參加人權益之保障，被處分

　　　人將如數退款。另參加人辦理退出退貨時如遺失發票，被處分人係

　　　以發票存根查明參加人是否確曾進貨，並依規定辦理退貨，但查證

　　　時間可能較長。

　　4.○君於加入被處分人傳銷組織二、三個月後，曾以口頭表達退出退

　　　貨之意願，但並未以書面提出，迄八十九年四月間親赴被處分人營

　　　業處所商討相關事項，但亦無正式以書面提出。

　　5.被處分人於處理參加人退貨時，均係依「退換貨處理辦法」計算退

　　　貨價額。該辦法於向公平會報備後，曾於公司公告欄中公告約二個

　　　月時間，惟並未將其當作契約之附件或納入事業手冊。

（二）為進一步瞭解被處分人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之情形，函請其於八十

　　　九年十二月四日派員到會說明，經其派員到會，並作成陳述紀錄，

　　　略以：

　　1.按依被處分人及○○公司間契約內容，若係免付設定費之門號，說

　　　明「合約期限兩年」、「客戶......免付設定費六佰元，客戶於合

　　　約期間內提前退租......乙方（○○公司）須負責賠償前述每一門

　　　門號違約金新臺幣陸佰元整」。故被處分人就八十八年十一月以後

　　　所推廣之免費門號，若參加人退貨，則要求依「經銷商登錄申請合

　　　約書」同意事項第二點規定繳交陸佰元違約金，被處分人再轉交予

　　　○○公司。至一般套裝商品中之門號，於八十八年十一月推出免費

　　　門號後一併不收取設定費，故於退貨時，除適用「退換貨處理辦法

　　　」計算退貨價額外，亦適用「經銷商登錄申請合約書」中繳交陸佰

　　　元違約金之規定。

　　2.有關○君因聯繫因素致遭被處分人及○○公司重覆扣除陸佰元違約

　　　金乙節，被處分人於知悉後已退還逾收之金額。

　　3.有關八十八年十一月起推廣之免費門號，新加入者每人至多可申請

　　　三個，但若不接受該免費門號，則無法取得傳銷商資格。新參加人

　　　每申請一個免費門號，其上線參加人即可計算三百PV之積分值，並

　　　可依此獲得獎金、取得晉升資格。

（三）本會另於九十年四月三日派員赴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進行瞭解，經

　　　其派員說明，並作成陳述紀錄，略以：

　　1.被處分人於八十八年七月間辦理開始實施傳銷行為之報備時，即報

　　　備門號及手機之套裝商品，並就門號之性能、價格、成本等加以說

　　　明。至於被處分人於同年十一月後推出之「免費門號」，因認為僅

　　　價格、取得條件變化，雖脫離套裝商品單獨計算獎金，然應非新增

　　　商品，故未辦理變更報備。

　　2.被處分人之「退換貨處理辦法」資料，於八十八年八至十月間張貼

　　　於公告欄，並印製供參加索取，惟若參加人未索取，公司並無補送

　　　。另公司於教育訓練中均強調退貨相關規範，鑑於部分上線參加人

　　　或未詳細告知新進參加人，今後加強此部分之訓練。



　　　　理　　由

一、按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三條之三第一項規定：「參加人依前二條行使解

　　除權或終止權時，多層次傳銷事業不得向參加人請求因該契約解除或

　　終止所受之損害賠償或違約金。」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七條第一項

　　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資料所載之報備內容如有變更......應

　　於實施前報備。......」同辦法第十二條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於

　　參加人加入其傳銷組織或計畫時，應與參加人締結書面參加契約；參

　　加契約應包括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九款事項。」違反前開規定者，

　　依公平交易法第四十二條第二項、第三項及第四十一條規定：「得限

　　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五萬元

　　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二、有關被處分人於參加人行使解除權或終止權時，請求其給付違約金乙

　　節：

（一）查被處分人自八十八年十一月底，推出免繳保證金及設定費之「免

　　　費門號」商品，按依其與○○公司間契約內容，說明「合約期限兩

　　　年」、「客戶......免付設定費六佰元，客戶於合約期間內提前退

　　　租......乙方（○○公司）須負責賠償前述每一門門號違約金新臺

　　　幣陸佰元整」。另經被處分人說明，為遏止參加人未達二年期間提

　　　前退租，爰於「經銷商登錄申請合約書」同意事項第二點中，訂定

　　　「本人同意使用所申辦門號達兩年以上，未達者本人同意繳交違約

　　　金新臺幣陸佰元整」之條款，倘參加人提前退租，即將該參加人繳

　　　交之陸佰元轉交予○○公司，且該條款於參加人解除或終止契約退

　　　貨時均適用。

（二）按倘參加人於申辦「免費門號」商品二年內辦理解除或終止契約退

　　　出退貨，被處分人須按其與○○公司間之契約內容，自行就每一門

　　　門號支付違約金新臺幣陸佰元，此為被處分人推廣「免費門號」商

　　　品可能產生之營運支出，自應由其依退貨比例自行設算、編列費用

　　　支應。惟被處分人於「經銷商登錄申請合約書」中，增列參加人提

　　　前退租應繳交違約金之條款，期以參加人繳交之違約金墊付被處分

　　　人自應支付予○○公司之金額，將其本身營運風險及財產上之損害

　　　，轉由參加人負擔，爰該參加人繳交之違約金，實係被處分人對參

　　　加人請求之損害賠償。準此，被處分人於參加人行使解除權或終止

　　　權時，以違約金之名義，向參加人請求因該契約解除或終止所受之

　　　損害賠償，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三條之三第一項規定。

三、有關被處分人未於商品相關事項變更時，依法向本會辦理變更報備乙

　　節：

（一）按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應於開

　　　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三十日前，以書面載明銷售商品之種類、性

　　　能、價格、成本及其有關事項等向本會報備。同辦法第七條第一項

　　　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資料所載之報備內容如有變更，應於實

　　　施前報備。

（二）查被處分人於八十八年七月間辦理開始實施傳銷行為之報備時，即

　　　報備門號及手機之套裝商品，並就門號之性能、價格、成本等提報



　　　說明資料，該期間門號與手機配套販售，參加人申購門號應繳付新

　　　臺幣陸佰元設定費。然自八十八年十一月起，被處分人推廣「免費

　　　門號」商品，參加人申購免收設定費，且脫離含手機之套裝商品單

　　　獨計算獎金，新參加人每申購一個免費門號，其上線參加人即可計

　　　算三百PV之積分值，並可依此獲得獎金。該販售商品相關事項變更

　　　未曾向本會辦理變更報備，業經被處分人坦承不諱，核已違反多層

　　　次傳銷管理辦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

四、有關被處分人未於參加契約中依規定載明參加人因退出組織而生之權

　　利義務等事項乙節：

（一）按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八款及第十二條規定：多

　　　層次傳銷事業於其與參加人締結之書面參加契約中，應包括參加人

　　　退出組織或計畫之條件及因退出而生之權利義務。

（二）查被處分人開始實施傳銷行為之報備內容，就參加人因退出組織而

　　　生之權利義務，除於「經銷商登錄申請合約書」中為原則揭示外，

　　　另於八十八年八月七日來函中提供「退換貨處理辦法」，並說明「

　　　退貨或解約的產品問題，○○公司加附產品退換貨處理辦法」，另

　　　查被處分人於處理參加人退貨時，均係依「退換貨處理辦法」計算

　　　退貨價額，爰可認定該「退換貨處理辦法」為參加人退出組織所生

　　　權利義務之重要內容。惟該辦法僅於八十八年八月至十月間公告於

　　　被處分人營業所之公告欄中，並未將其當作契約之附件或納入事業

　　　手冊，業經被處分人坦承不諱。綜上，被處分人與參加人締結之書

　　　面參加契約中，未完整載明參加人因退出組織而生之權利義務，核

　　　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十二條之規定。

五、綜上論結，被處分人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三條之三第一項及依

　　據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三條之四規定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

　　七條第一項及第十二條規定，經考量其組織人數、經濟利益數額、配

　　合調查態度及其行為對交易秩序危害程度等情節，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四十二條第二項、第三項及第四十一條規定，就被處分人違反公平交

　　易法及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部分，總計處新臺幣四十萬元罰鍰，並命

　　其停止及改正違法行為如主文。

　　　　　　　　　　　　　　　　　　　　　　　　主任委員　黃宗樂

中華民國九十年五月二十五日

　　本件被處分人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三十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行政院。


